
第三节  行为、目的税制 

 

【知识点】印花税 

一、印花税概述 

1988 年 8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自 198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2021 年 6 月 1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印花税是对境内应税凭证、证券交易所征收的一种税。印花税因其采用在应税凭证上粘贴印花税票的方法缴

纳税款而得名，属于行为税。 

 

  具体内容 

纳税 

义务人 

在我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我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

证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内、外资企业，各类行政（机关、部队）和事业单位，中、外籍个人 

书立应税凭证的纳税人，为对应税凭证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采用委托贷款方式书

立的借款合同纳税人，为受托人和借款人，不包括委托人。按买卖合同或者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缴

纳印花税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纳税人，为拍卖标的的产权人和买受人，不包括拍卖人。证券交易印

花税对证券交易的出让方征收，不对受让方征收。【2023 新增】 

 

提示：印花税应税凭证，凡由两方或两方以上当事人共同书立的，其当事人各方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各

就其所持凭证的计税金额履行纳税义务。 

但证券交易印花税目前单边征收，即只对卖出方（或继承、赠与 A 股 B 股股权的出让方）征收证券交易印花

税，对买入方（受让方）不再征税。 

 

征税范围 税率 备注 

合同

（指书

面 

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金融的

0.05‰ 

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与

借款人（不包括同业拆借）的借款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租金的 0.05‰  

买卖合同 价款的 0.3‰ 
指动产买卖合同（不包括个人书立的动

产买卖合同） 

承揽合同 报酬的 0.3‰  

建设工程合同 价款的 0.3‰  

合同

（指书

面 

合同） 

运输合同 运输费用的 0.3‰ 
指货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不包括管

道运输合同） 

技术合同 
价款、报酬或者

使用费的 0.3‰ 

不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

据 

租赁合同 租金的 1‰  

保管合同 保管费的 1‰  

仓储合同 仓储费的 1‰  



财产保险合同 保险费的 1‰ 不包括再保险合同 

产权转

移书据 

土地使用权出让书据 价款的 0.5‰ 

转让包括买卖（出售）、继承、赠与、

互换、分割 

土地使用权、房屋等建筑物和构筑

物所有权转让书据（不包括土地承

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转移） 

价款的 0.5‰ 

股权转让书据（不包括应缴纳证券

交易印花税的） 
价款的 0.5‰ 

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

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价款的 0.3‰ 

营业账簿 

实收资本（股本）、

资本公积合计金

融的的 0.25‰  

证券交易 成交金额的 1‰ 

 

小结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如下： 

（1）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 

（2）应税产权转移书据的计税依据，为产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 

（3）应税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为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 

（4）证券交易的计税依据，为成交金额。 

【提示 1】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额的，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按照实际结算的金额确定。 

 

【提示 2】计税依据按照前款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书立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依法应当

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提示 3】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定计税依据；

无收盘价的，按照证券面值计算确定计税依据。 

【提示 3】同一应税凭证载有两个以上税目事项并分别列明金额的，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目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

额；未分别列明金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提示 4】同一应税凭证由两方以上当事人书立的，按照各自涉及的金额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提示 5】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以后年度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比已缴纳印花税

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按照增加部分计算应纳税额。 

 

二、印花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计税凭证 计税依据 应纳税额的计算 

各类经济合同 以合同上所记载的金额、收入或费用 

应纳税额=计税金额×适用

税率 

 

产权转移书据 以书据中所载的金额 

对记载资金的营业账簿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 

两项合计金额 

 

三、税收优惠 

1.免征印花税的范围 



（1）应税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 

【提示】对应税凭证适用印花税减免优惠的，书立该应税凭证的纳税人均可享受印花税减免政策，明确特定

纳税人适用印花税减免优惠的除外。 

（2）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为获得馆舍书立的应税凭

证； 

（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书立的应税凭证； 

 

（4）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 

【提示】享受印花税免税优惠的家庭农场，具体范围为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以农场生产经营为主业，以

农场经营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从事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

统的家庭农场。 

 

（5）无息或者贴息借款合同、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书立的借款合同； 

（6）财产所有权人将财产赠与政府、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 

【提示 1】享受印花税免税优惠的学校，具体范围为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大

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实施学历教育的职业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以及经省级人民政府或

者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技工院校。 

 

【提示 2】享受印花税免税优惠的社会福利机构，具体范围为依法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儿

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提示 3】享受印花税免税优惠的慈善组织，具体范围为依法设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以

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 

 

（7）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者卫生材料书立的买卖合同； 

【提示】享受印花税免税优惠的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具体范围为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批准或者备案设立的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 

（8）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 

【提示】享受印花税免税优惠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具体范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有关规定执行。 

 

（9）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组、破产、支持小型微型企

业发展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印花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2.特殊优惠规定 

（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2）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 

（3）对经济适用住房经营管理单位与经济适用住房相关的印花税以及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

免征。 

（4）对改造安置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开发商与改造安置住房相关的印花税以及购买安置住房的个人涉及的印

花税予以免征。 

（5）对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6）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实施主体取得用于建设安置住房的土

地，免征契税、印花税。 

（7）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免征建设、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印花

税。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按公租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设、管理公租房涉及

的印花税。 

（8）对铁路、公路、航运、水陆承运快件行李、包裹开具的托运单据，暂免贴花印花。 



 

（9）对房地产管理部门与个人订立的租房合同，凡用于生活居住的，暂免贴花；用于生产经营的，应按规定

贴花。 

（10）对社保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保基金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免征社保基金理事会、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应缴纳的印花税。 

 

（11）对社保基金理事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运用养老基金买卖证券应缴纳的印花税实行先征后返；养

老基金持有的证券，在养老基金证券账户之间的划拨过户，不属于印花税的征收范围，不征收印花税。对社

保基金理事会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管理的养老基金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免征社保基金理事会及养老基

金投资管理机构应缴纳的印花税。 

 

（12）在国有股权划转和接收过程中，划转非上市公司股份的，对划出方与划入方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

印花税；划转上市公司股份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的，免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对划入方因

承接划转股权而增加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免征印税。 

（13）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14）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15）贴息贷款合同免纳印花税。 

（16）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学校所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 

 

四、征收管理 

1、纳税地点 

（1）纳税人为单位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2）纳税人为个人的，应当向应税凭证书立地或者纳税人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3）不动产产权发生转移的，纳税人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2、纳税义务发生和扣缴义务发生时间： 

（1）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 

（2）扣缴义务发生时间： 

①书立应税凭证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有代理人的，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当

日。 

②证券交易印花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证券交易完成的当日。  

 

3.申报缴纳税款期限 

实行按季、按年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季度、年度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缴纳税款；实行按次计征的，纳税

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证券交易印花税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每周终了之日起 5 日内申报解缴税款以及银行结算的利息。 

 

4.缴税方式： 

印花税可以采用粘贴印花税票或者由税务机关依法开具其他完税凭证的方式缴纳。 

印花税票粘贴在应税凭证上的，由纳税人在每枚税票的骑缝处盖戳注销或者画销。 

 

【知识点】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一、概述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概述，具体如表。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纳税人 缴纳“二税”（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



也征收 

征税范围 同增值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同 

税率 

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县属镇的，税率为 1% 

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 

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 

征收率为 3%地方教育

费附加征收率 2% 

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适用税率 

（“两税”之和，不包括滞纳金和罚款；计税依据扣除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注意：任何单位或个人，只要缴纳“二税”中的一种，就必须同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提示：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的两种特殊情况如表。 

特殊情况 适用税率 纳税地点 

代收代缴城建税 代收代缴方所在地适用税率 代收代缴方所在地 

流动经营无固定纳税地点 经营地使用的税率 随同“两税”在经营地缴纳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的减免规定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附加费 

1.城建税按减免后实际缴纳的“两税”税额计征，即随“两税”的减免而减免； 

2.对由于减免增值税、消费税而发生退税的，可以同时退还已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3.出口产品退还两税的，不退还已缴纳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进口不征出口不

退） 

4.为支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免征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例题】位于县城的某工业企业，2022 年 8 月缴纳增值税 560000 元，税务机关在当月检查中发现企业以前

月份隐瞒收入的方式少缴纳增值税 65000 元，税务机关对其征收滞纳金 4800 元，罚款 35000 元。计算该企业

当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解析：纳税人在被查补增值税、消费税和被处以罚款时，应同时对其偷漏的城币维护建设税进行补税。 

本题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560000+65000=625000（元）， 

当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625000×5%=31250（元）。 

 


